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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３０％

—

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５５％

—

６５％

盈利

：

５４１２

万元

盈利

：

8389

万元

-893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中国移动

ＴＤ

六期建设规划于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启动，其建设规模大，建设工

期紧，从而使得公司订单、产量以及销售收入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超出了

公司三季报预计的增长幅度。

北京中恒博瑞数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超出其在 《盈利补偿

协议》中承诺的

３５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并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５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控股股东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为：

１

、鉴于公司目前股本规模较小，并且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同时

能与

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提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加至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公司控股股东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承诺在公司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开会审议上述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

股东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有关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

司董事赵笃仁、杨进军、董晓民、葛相军、戴振平

５

名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讨论，

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１／２

以上。经讨论研究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潍坊高科电

子有限公司提议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并且上

述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 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以上

５

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是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的董事会议案， 尚须经公司董

事会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方能确定最终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４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１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

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

，

５３１

，

５７９

股。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股份三十六个月限售期已经届满，根据持有人申

请，该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４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

监许可字【

２００９

】

１０７７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中网上发行的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网下配售的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

股本

４．５

亿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本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为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配，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

本

９．０

亿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本次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

，

５３１

，

５７９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６９７４％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一）股份限售承诺具体内容

１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１

）公司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自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２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２５％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３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

１

）在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 及时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

３

）遵守证券交易所、公司章程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所作出的其他限制性规定；

４

、公司股东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贸易”）承诺：（

１

）本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

让；（

２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满一年后，本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３

）及时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

５

、公司股东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贸易”）承诺：（

１

）本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

让；（

２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满一年后，本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３

）及时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

６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蓝天贸易股东承诺：（

１

）持有的

蓝天贸易股权，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２

）

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蓝天贸易股权不超过本人持有蓝天贸易股

权总数的

２５％

；（

３

）若本人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蓝天贸易的股权；（

４

）若本人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转让蓝天贸易的股权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蓝天贸易股权总数的

５０％

。

７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蓝海贸易股东承诺：（

１

）持有

的蓝海贸易股权，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

让；（

２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蓝海贸易股权不超过本人持有蓝海贸易

股权总数的

２５％

；（

３

）若本人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蓝海贸易的股权；（

４

）若本人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转让蓝海贸易的股权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蓝海贸易股权总数的

５０％

。

８

、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

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规定，对于社保基金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通过转持取得的公司

国有股份，社保基金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二）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本公司也不存在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三、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

，

５３１

，

５７９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９７４％

。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

７

，

５３１

，

５７９ ７

，

５３１

，

５７９

合计

７

，

５３１

，

５７９ ７

，

５３１

，

５７９

说明：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

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的规定，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通过转持取得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份，共计

７

，

５３１

，

５７９

股（除权

后），社保基金会承继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三十六个月禁售期义务。

四、 备查文件

１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５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押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接到股东邱醒亚先生、柳敏先生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邱醒亚先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和

１８

日柳敏先生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分别办理了

３００

万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９８０

万高管锁定股及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

续，该部分股份各占公司总股本

１．３５％

，

４．３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邱醒亚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３９３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６％

），柳敏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

８０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９％

）均质押给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前述股权质押

已按有关规定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质押期限自登记公司核准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 控股股东邱醒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８３８．５３９１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１３％

，累计质押

４６６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９０％

），其中

３８８３

万股质押给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３

万股质押给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

保有限公司，

３９３

万股质押给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柳敏先生持有本公

司股份

９８７．９１７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３％

，累计质押

８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５９％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６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提到的《关于子公司广

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向科技部申报

２０１３

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议

案》的相关内容，若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科

技”）申报该项目成功，公司将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现将项目进展说明如

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子公司广州科技接到“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

备及成套工艺”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签发的《关于

０２

专项

２０１３

年度项目立项批

复的通知》（

ＺＸ０２

［

２０１２

］

０２０

号，以下简称《通知》）”，子公司广州科技获得中央

财政补贴共计

２８１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１３

年获得

９９０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１

、项目名称：高密度封装倒装芯片基板产品与产业化

２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３ＺＸ０２５００５００１

３

、主承接单位：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４

、补贴金额：

２８１０

万元

５

、主要建设内容：高密度封装倒装芯片基板制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６

、根据

０２

专项实施办公室批复通知：此项目地方配套资金，各有关省、市

当地主管部门可根据项目中央财务资金核减额及项目研发的实际需求情况，

对地方配套资金预算进行审核和调整， 地方配套资金预算拨付计划可根据地

方财政实际情况按年度均衡安排。 但地方及自筹资金投入比例不得低于项目

申报指南中对中央、地方、自筹资金的比例要求。

半导体封装基板领域是公司在保持和扩大

ＰＣＢ

样板和小批量板市场领先

地位基础上未来几年的重要增长点。 本项目的成功申报和国家

０２

专项资金扶

持将有助于公司提升高密度封装倒装芯片基板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 从而达

到跻身国际前列、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国内高端封装基板与世界水平的差距

的目标。 本项目达产后，凭借公司企业和客户资源优势，将在封装基板领域为

航空航天、军工、通信、医疗、高校科研院所及其它特殊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多

品种小批量服务、保障与支持，满足国内外快速发展的集成电路封测产业的需

要，从而缩短电子产品研发周期，促进新产品快速产业化。

公司尚未收到上述补贴金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２０１３

年收到

的首期

９９０

万政府补贴，作为公司营业外收入，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当期损益，后期陆

续收到的政府补贴均按此处理。 具体会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结果为准，项目的履行会对公司未来总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截止到公告日，公司尚未与

０２

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正式签订合同，合同条

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０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接到

公司财务部通知，公司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并按照授权程序，经公司董事长批

准，公司于去年年底分四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卖出公司所持有的杭州中威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７０

，以下简称中威电子）全部股份共计

２２５

万

股，

４

次交易合计的交易金额为

６６２７．３８

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上述交易”）。

日前， 公司财务部门依据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考核制度的初步核算，上

述交易产生的项目净利润情况如下：

１

、公司对中威电子的投资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开始，上述交易对应的初始投资

成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经过投资成本及考核核算及扣除各项税费（印花税、营业税、城建税与

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等），公司财务部初步预计上述交易产生的项目投资

净利润为

３６０５

万元人民币（归属于

２０１２

年的实际金额以审计数据为准）；

３

、 上述交易产生的项目利润系一次性投资收益， 属于非经常性损益范

畴；对公司主营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０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

四季度购买理财产品的汇总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四季度，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负责投资理财

的机构“公司理财小组”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以及公司董事长依照

职责权限范围内的审批进行理财投资， 具体的投资理财产品情况披露如下

表，最终以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报为准。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是否回

收本金

实际获得收益

是否经

过法定

程序

１

农行

＂

金钥匙

．

共

盈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８４２

期人民币理

财产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７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全额收

回

１４０，３６３．０１

是

２

农行

“

汇利丰

”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５３７

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

理财产品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２８ ２０１２－１０－１７

全额收

回

１２４９３．１５

是

３

招行点贷成金

１４

天产品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２１ ２０１２－１０－８

全额收

回

２４，４５２．０５

是

４

招行点贷成金

４３

天产品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８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全额收

回

２２２，６５７．３０

是

５

招行

“

点金公司

理财

”

之稳益

５０４３１

号理财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全额收

回

７２，４９３．２０

是

６

招行

“

点金公司

理财

”

之贷里淘

金

６２１６５

号理财

计划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１８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全额收

回

１６５，１２３．００

是

７

招行稳益

５０４４１

号理财计划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２５ ２０１２－１２－７

全额收

回

９８，９５８．８０

是

８

招行稳益

５０４４４

号理财计划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

全额收

回

７４，２１９．１０

是

９

招行稳益

５０４７８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８ ２０１３－１－２９

尚未到

期

是

１０

招行点贷成金

６２１８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２０１３－２－６

尚未到

期

是

１１

招行点贷成金

７

天产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７

尚未到

期

是

１２

农行金钥匙

·

安

心快线

”

天天利

滚利第

１

期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７

全额收

回

１１，３２６．４６

是

１３

招行点贷成金

６２１７６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２０１３－１－２９

还未到

期

是

１４

招行稳益

５０４８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２０１３－２－１７

还未到

期

是

１５

招行点贷成金

７

天产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７

还未到

期

是

１６

招行稳益

５０４３８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８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全额收

回

３７，６１１．００

是

１７

“

汇利丰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６２３

期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９

全额收

回

６，６７３．９７

是

１８

安心得利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１１０

期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１９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全额收

回

１３，８１６．４４

是

１９

稳益

５０４６５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４ ２０１３－１－２１

尚未到

期

是

２０

点贷成金

６２１８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２０１３－３－６

尚未到

期

是

１０－１２

月合计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８０，１８７．４８

１－１２

月累计

１，３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３，６００．３８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０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董事

１５

名，实参加表决董事

１５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

事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外高桥造船转让长兴造船

５１％

股权及收购长兴重工

３６％

股权的预案》；关联

董事胡问鸣、路小彦、吴强、孙云飞、南大庆、吴迪、郭锡文、胡金根已回避表决。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分别与江南造船、沪东中华签署二项

＜

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

＞

的预案》；关联董事胡问鸣、路小彦、吴强、孙云飞、南大庆、吴迪、郭锡文、胡金根已回避表决。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及收购工作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暂不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公司将在相应的

审计、评估工作完成之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上述相关事项做出补充决议，并确定召开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

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第

１

、

２

项预案的详细内容，请见《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

号）；第

１

、

２

项

预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先作预披露，待相关审计及资产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再对预案部分内容

进行修订，形成第二次董事会会议相关预案并再次提请董事会审议，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０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３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造船）拟将持有的上海江南长

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造船）

５１％

的股权转让给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东

中华）。 另外，外高桥造船拟收购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造船）所持有的上海江南长兴

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重工）

３６％

的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交易回避事宜：本次相关股权的转让与收购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根据交易标的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及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的相关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产生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预

计将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

本次交易还需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资产评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当前船舶工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全资子公司外高桥造船持有长兴造船

６５％

的股

权，现拟将

５１％

的股权转让给沪东中华， 为此拟与沪东中华（甲方）签署《关于转让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

公司

５１％

股权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另外，外高桥造船拟收购江南造船所持有的长兴重工

３６％

的股

权， 为此拟与江南造船签署 《关于转让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

股权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

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兴造船由沪东中华控制，长兴重工暂由江南造船管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上述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产生的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预计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中船集团为中国船舶、沪东中华、江南造船的控股股东；外高桥造船为中国船舶的全资子公司；外高桥造

船为长兴造船的控股股东，江南造船为长兴重工的控股股东；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江南造船为中国船舶的关

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

、江南造船：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江南大道

９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南大庆，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

，

３４８

，

４００

，

１１０

元，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军工产品，船舶修造，各类机电设备，非标设备，相关技术与劳务及自营进出口业务

（按章程），压力容器，起重机械，钢结构制造，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汽车修理，装卸，桥梁钢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人江南造船总资产为

１８５７９８５．９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７２４５１．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

务收入为

８７９９２４．４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６５７

万元。

２

、沪东中华：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２８５１

号，

法定代表人：孙云飞，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

，

９８８

，

９４１

，

０７０

元，

经营范围：军、民用船舶，海洋工程，船用柴油机的设计、制造、服务及修理，

１６０ｔ

及以下桥式起重机；

６００ｔ

及

以下门式起重机、高层建筑钢结构、桥梁及大型钢结构、市政工程建筑、金属结构、网架工程（壹级）的制造、安装

及施工，经外经贸部批准的自营进出口业务及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机械设备设计、制造，工业设备工程

安装、修理，一级起重机械安装，船用配件的设计、制造、服务及修理，铸钢件生产；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

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人沪东中华总资产为

１８

，

６９６

，

２６５

，

９３７．９９

元，净资产为

３

，

４９１

，

８８２

，

８０７．１２

元，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１２

，

４０４

，

２７５

，

８５６．１９

元，净利润为

４０８

，

３４９

，

３１０．８４

元。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述关联方与本公司在产权、资产、人员方面不存在有违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况；因生

产经营及发展需要，上述关联方与本公司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外高桥造船拟出售所持长兴造船

５１％

的股权

１

、长兴造船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 上海崇明长兴乡长兴江南大道

２４６８

号

注册资本

２３．０９

亿元

法定代表人 黄永锡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股东及股权结构 外高桥造船持有

６５％

的股权

，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３５％

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

船舶

、

船舶设备

、

港口机械

、

机械电子设备

、

冶金矿山设备

、

水利电力设备

、

石

油化工设备

、

钢结构的销售

、

设计

、

制造

、

修理及以上设备的租赁

，

船舶

、

船用

设备

、

海洋工程项目的投资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造船和钢结构专

用领域的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

企业经营涉及经营许可

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２

、长兴造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经审计

）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２６

，

７２６ ７１８

，

０５４．５６

利润总额

３５

，

０８４ ３５

，

１１７．０９

净利润

２０

，

１３７ ２６

，

５９２．８１

资产总额

８９７

，

２５８ １

，

１０７

，

７１２．８１

负债总额

５５７

，

３０８ ７８７

，

８９８．６８

净资产

３３９

，

９５０ ３１９

，

８１４．１４

３

、权属状况：该公司股权产权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妨碍权属转移的情

况。

４

、其他股东的优先权：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长兴造船

３５％

的股权，其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５

、其他情况：目前外高桥造船为长兴造船承担相关担保责任，鉴于其转让长兴造船

５１％

股权后不再纳入外

高桥造船合并报表范围，因此该等事项将由外高桥造船与沪东中华按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执行。 除此以外，长

兴造船不存在占用本公司（含外高桥造船）资金的情况。

（二）外高桥造船拟受让江南造船所持长兴重工

３６％

的股权

１

、长兴重工基本情况

指标名称 浦东大道

１

号

２２０３

室

注册资本

２

，

４２４

，

８７６

，

９２３

元

法定代表人 南大庆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股东及股权结构 江南造船持有

６５％

的股权

，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３５％

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

钢结构

、

港口机械

、

机械电子设备

、

船舶

、

船用设备

、

冶金矿山设备

、

水利电力设

备

、

石油化工设备的销售

、

涉及

、

制造

、

修理及以上自有设备的租赁

，

船舶

、

海洋

工程项目的投资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造船和钢结构专业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

、长兴重工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未经审

计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经审

计

）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５８

，

５９２．００ ７６８７６８．４１

利润总额

－３２

，

４３７．００ １００２３．３９

净利润

－３２

，

４３７．００ ８３４８．９５

资产总额

１

，

００４

，

６８５．００ １１８９４９８．６２

负债总额

８５４

，

５１３．００ １００６８８８．６１

净资产

１５０

，

１７２．００ １８２６１０．０１

３

、权属状况：该公司股权产权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妨碍权属转移的情

况。

４

、其他股东的优先权：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长兴造船

３５％

的股权，其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三）交易标的的其他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业务 主要生产设施

长兴造船 好望角型散货船

、ＶＬＣＣ

油轮

建设用地面积

１７０．８０

万平方米

，

拥有岸线

１３２２

米

，

生产流程

呈

“Ｕ”

字型分布

，

主要生产设施包括

２

座船坞

，

一号坞长

５２０

米

，

宽

７６

米

；

二号坞长

５１０

米

，

宽

１０６

米

； ６００

吨龙门起重机四

座

，

舾装码头泊位四个

，

具备建造各类大型船舶等产品的能

力

。

长兴重工

大型集装箱船

、ＶＬＧＣ

船等其

他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

长兴重工坐落于上海长兴岛

，

占地面积

１４７．３

万平方米

，

拥

有岸线

１９６２

米

。

主要生产设施有

：

船坞

１

座

，

长

５８０ｍ×

宽

１２０ｍ，

坞底标高

－７．８ｍ，

配置

８００ｔ

龙门吊

２

台

；５

个船舶舾装码

头

７

个泊位和一个共用的材料码头

。

另长期租赁使用江南造

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４＃

船坞及周边相关设施

。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１

、定价依据：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资产评估的相关规定，本次两项交易价格以最终各方认可、经备案的

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将依法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

２

、期间损益：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相关标的企业工商变更登记日之间

发生的利润或者亏损按照交易双方协定安排，即转让期间如产生盈利，则买方应向卖方支付差额：盈利额

×

相

应股比；如产生亏损，则卖方应向买方支付差额：亏损额

×

相应股比。

（四）职工安置及债权债务处置

鉴于两项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不涉及职工安置。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重组事项；鉴于外高桥造船为长兴造船承担相关担保责任，因其转让长兴造船

５１％

股权后不再纳入外高桥造船合并报表范围， 该等或有事项将由外高桥造船与沪东中华按双方签订的补充

协议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外高桥造船（乙方）拟与沪东中华（甲方）签署的《关于转让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

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

（

１

）以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为前提，乙方向甲方转让、而甲方同意受让乙方所持长兴造船

５１％

的股权；乙方

保证转让标的不受任何质押或其它形式的第三者权益限制和

／

或影响；

（

２

）自完成长兴造船工商变更登记且甲方支付本次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甲方持有长兴造船

５１％

的股

权，乙方仍持有长兴造船

１４％

的股权；宝钢集团仍持有长兴造船

３５％

的股权。

２

、股权转让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

１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实际成交价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审计基准

日的长兴造船《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并经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备案的长兴造船《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审计值及评估值

×５１％

。

（

２

）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长兴造船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止的转让期

间，长兴造船发生的经审计确认的盈利或者亏损，由长兴造船原股东享有或承担，计算方式为盈利或亏损数

×

５１％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启动审计工作。

（

３

）股权转让款为分期付款，其中

３０％

首付款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７０％

的余款于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实际成交价

－

首付款）。

（

４

）转让期间如产生盈利，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差额：盈利额

×５１％

；如产生亏损，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差

额：亏损额

×５１％

，该笔差额也可以在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余款中扣除。

３

、协议生效条件：

双方同意并确认，除非双方另行同意明示放弃并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所允许，本协议的生效以下列全部

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

１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

２

）甲方、乙方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

３

）长兴造船股东会已形成决议，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

４

）评估结果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备案；

（

５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

６

）协议转让经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沪东中华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８６．９６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３４．９２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４．０８

亿元人民币。 沪东中华具备支付本次股权交易相关款项的能力。

（二）外高桥造船（甲方）拟与江南造船（乙方）签署的《关于转让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

股权

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

（

１

）以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为前提，乙方应向甲方转让、而甲方同意受让乙方所持长兴重工

３６％

的股权；乙

方保证转让标的不受任何质押或其它形式的第三者权益限制和

／

或影响；

（

２

）自甲方支付本次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并完成长兴重工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甲方持有长兴重工

３６％

的股权，

乙方仍持有长兴重工

２９％

的股权；宝钢集团仍持有长兴重工

３５％

的股权。

（

３

）长兴重工股权变更后，根据新的公司章程，改选公司董事会。

２

、股权转让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

１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审计基准日的长兴

重工《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并经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备案的长

兴重工《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审计值及评估值

×３６％

。

（

２

）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长兴重工工商变更登完成记之日止的转让期

间，长兴重工发生的经审计确认的盈利或者亏损，由长兴重工原股东享有或承担，计算方式为盈利或亏损数

×

３６％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启动审计工作。

（

３

）股权转让款为分期付款，其中

３０％

首付款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７０％

的余款于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实际成交价

－

首付款）。

（

４

）转让期间如产生盈利，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差额：盈利额

×３６％

；如产生亏损，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差

额：亏损额

×３６％

，该笔差额也可以在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余款中扣除。

３

、协议生效条件：

双方同意并确认，除非双方另行同意明示放弃并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所允许，本协议的生效以下列全部

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

１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

２

）甲方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

３

）长兴重工股东会已形成决议，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

４

）评估结果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备案；

（

５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

６

）协议转让经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批准。

为保护公司利益，交易双方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违约责任：非因审批机关不予批准

／

认可而导致协议无法

实施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其他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

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讼、索赔等费用、开支要求违约方给予赔偿。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支付本次股权交易款项。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当前，国内船舶工业进入加速调整期，发展形势异常严峻，公司的运营状况也面临极大挑战。 一方面散货

船等产品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另一方面

ＬＮＧ

船、大型集装箱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仍有市场空间。 差异化

引起的行业格局重构成为大势所趋。 为战胜危机、破局发展，必须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调整

产品、产业结构，提高运营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

１

、本次交易将加快实现公司“转方式、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加快公司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一方面外高桥造船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造船企业之

一，将与其业务高度重合的长兴造船

５１％

的股权转让可以有效减少散货船制造资源的闲置压力，减轻闲置产能

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外高桥造船收购长兴重工

３６％

股权，可以快速增强其大型集装箱船及其他高技术高附加

值船舶的业务开发能力，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领域，破局突围高端市场。 同时，尝试收购长兴重工

３６％

的

股权，充分考量了目前造船市场的实际情况，可以与其他股东共担高端产品研发的市场风险，既保护了股东利

益，又能分享到长兴重工未来的发展成果。

通过上述“压闲置、扩高端”的方式，使公司在巩固大型散货船、油轮业务领先地位的基础上，进入大型集

装箱船领域，从而打造横跨“散货船、集装箱船、油轮”三大民用主流船型的产品线。 此外，由于长兴重工在大型

集装箱船、

ＶＬＧＣ

船等高端业务上的开辟已有一定基础，借收购长兴重工股权之机，也可使公司尝试上述高端

业务，开拓经营局面。

２

、本次交易将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运营质量。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快速进入高端业务领域，丰富产品系列，实现散货船、油轮、大型集装箱船以及大型

矿砂船、大型液化石油气船等所有民品主力船型的全覆盖，改善上市公司的产品竞争能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

司抗行业周期波动风险能力。 方案实施完成后，外高桥造船通过转让部分股权获得了投资收益，获得了现金流

入，公司经营状况得以优化，经营压力得以缓解。

３

、采用股权结构调整方式对正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采用股权结构调整方式对日常生产经营影响面较小，见效快，成本低。 本次交易完成后，

（

１

）长兴造船：沪东中华持有长兴造船

５１％

的股份，由沪东中华控制并纳入沪东中华并表范围；外高桥造船

持有长兴造船

１４％

的股份；宝钢集团仍持有

３５％

的股份。

（

２

）长兴重工：外高桥造船持有长兴重工

３６％

的股份，江南造船持有长兴重工

２９％

的股份，宝钢集团仍持有

３５％

的股份。 考虑到长兴重工与江南造船的生产延续性，长兴重工暂由江南造船管理。

（

３

）本次交易不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船舶、外高桥造船的造船主业不发生变化，但其

产品结构会得以调新与调高，造船、造机、修船等业务板块所占比重得以优化。

（

５

）根据本次交易内容，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中国船舶的股份总数不发生变化。 也不涉及上市公司

重大重组，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综合上述，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发展和战略转型有积极意义，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没有违背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已收到公司提供的本预案资料，经审阅，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认为：“（

１

）目前，船舶工业进入加速调整期，发展形势异常严峻，公司的运营状况也面临极大挑战，

为战胜危机、破局发展，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是必要的、迫切的；本次股权结构调整是加快

实现公司“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手段，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质量，有助于公司快速进入高端业务领域，

丰富产品系列，进而改善公司的产品竞争能力和抗行业周期波动风险能力。 （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国务院国资

委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批；鉴于交易标的涉及国有资产及

股权、土地等资产，依法应当聘请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结构履行资产审计和资产评估等程序。 因此，本预案经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预披露后，将再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进行修订，并再次履行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将按照审计和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

报告》和《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审计值和评估值，作为相关股权定价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市场公允

原则。 综上，我们同意审议通过该预案，并待进一步修订、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 ”。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五届三次会议，审议了本次交易内容，形成了会

议决议：“鉴于交易标的涉及国有资产及股权、土地等，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公司依法应

当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履行资产审计和资产评估等程序；根据预案，本

次交易的最终价格，将按照审计和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审计值和评估值，作为

相关股权定价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市场公允原则。 综上，我们同意上述交易事项。 ”。

八、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鉴于本次两项交易涉及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及其控制企业， 其系中国船舶的控股股东及关联法人，所

以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

１

、本次交易相关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本次关联交易相关预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同意。

３

、本次两项交易标的需进行审计及评估，并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中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４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含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０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监事

７

名，实参加表决监事

７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表决， 审议会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外高桥造船转让长兴造船

５１％

股权及收购长兴重工

３６％

股权的预案》；内容详见《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

号）。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预案经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对本关联交易作预披露，并引入相关中介机构进行审计与资产

评估等工作；待审计及资产评估等工作完成后，还将对本方案内容进行修订，形成第二次监事会会议预案并再

次提请监事会审议，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